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更新改造项目（二次）

中标候选人公示

（项目编号：B202501BA2001915984052/SDZYGKZB-2025-047/FZJTJN20250715-145）

公示结束时间：2026年 1月 21日

一、评标情况

标段(包)[001]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更新改造项目（二次）：

1、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中标候选人第 1名：金智成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标报价（含税）：688992.00元，（不

含税）：609727.43元，质量：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实施时间：完全响应招标文件的要求,60日

历天。

中标候选人第 2名：山东泰合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投标报价（含税）：609800.00元，（不含

税）：539646.02元，质量：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实施时间：合同生效后，根据招标人时间要

求施工，

总工期累计不超过 60 日历日。

中标候选人第 3名：沃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投标报价（含税）：732335.00元，（不含税）：

648084.07元，质量：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实施时间：完全响应招标文件的要求，实施时间具

体

为：60天。

2、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中标候选人(金智成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中标候选人(山东泰合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中标候选人(沃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3、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中标候选人(金智成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中标候选人(山东泰合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中标候选人(沃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4、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情况

中标候选人(金智成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中标候选人(山东泰合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中标候选人(沃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投标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向招标代理书面提出（以快递或邮寄

件寄送的以收到时间为准），逾期不予受理。书面的异议文件须加盖其单位公章并经法定代表

人签字，电话、短信、传真、复印件、电子邮件等不作为有效书面异议文件，否则无效不予受

理。异议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否则无效也不予受理。其他详见招标文件。

三、其他

公示期：2026年 1月 19日至 2026年 1月 21日。

本中标候选人公示同时在中烟电子采购平台、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站、中国采购与招

标网站、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网站发布。

四、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监督管理职能部门。

五、联系方式

招标人：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1888号

联系人：赵先生

电话：0531-58709157

2.招标代理机构：法正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龙奥西路 1号银丰财富广场 B座 1202室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0531-82720717


